
威海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医疗保险高值药品管理几个具体问题

的通知

各区市医疗保障局、国家级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南海

新区党群与人力资源部、各高值药品定点医药机构：

为进一步方便参保群众，现将医疗保险高值药品管理几个具

体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0 年 7 月 1 日后，阿比特龙、来那度胺、利妥昔单

抗、硼替佐米四种药品继续按高值药品进行管理。

二、新增荣成市中医院为全市医疗保险高值药品定点医疗机

构，其副主任医师于治凡、宋磊为高值药品责任医师；同时将原

威海市立医院高值药品责任医师周少杰调整为威海市中医院高

值药品责任医师。

三、各医保经办机构和定点医药机构要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

协议签订、即时结算、管理服务等工作，加强宣传，切实为参保

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。

威海市医疗保障局

2020 年 6 月 1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